
南京师范大学交换学生项目资讯 

校方信息 

交换学生项目负责办公室 南京师范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

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 

严志军 

电话：86-25-83598530 传真：

86-25-83711748

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

蔡  能 

电话：86-25-83728418 传真：

86-25-83711748

联系人 

丁天靖

电话：86-25-83598600 传真：86-25-83711748

E-mail：nnugat@njnu.edu.cn

邮寄地址 

南京市栖霞区文苑路 1 号 南京师范大学  

厚生楼 228 室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丁天靖 收 

电话：86-25-83598600 

交换学生项目相关讯息 

申请时间 
申请秋季项目：每年 3-4 月，4 月 30 日前； 

申请春季项目：每年 9-10 月，10 月 31 日前。 

交换时间 
秋季项目：每年 9 月-次年 2 月； 

春季项目：每年 2 月-本年 7 月。 

报到日期 
秋季学期一般为 9 月上旬，具体日期另行通知； 

春季学期一般为 2 月中旬，具体日期另行通知。 

靜宜校內初審通過後繳交

1. 交換申请表-PDF檔（請打字填入，印出後，本人签字
完，再掃描）；

2. 歷年成绩单-PDF檔（校方盖章）

3. 在学证明-PDF檔（校方盖章）；

4. 有效证件的扫描-PDF檔；
（港澳：身份证，台湾：台胞證）；

5. 体格检查表-PDF檔（须医师签字及检查单位盖章）；

6. 医疗或意外伤害保险证明-PDF檔；

7. 二寸白底证件照电子版-jpg檔；

校内宿舍 

安排入住学生宿舍，根据学生学习所在校区，400—750

（人民币）元/学期/人，如有变化另行通知，以学校实际

安排为准。 

选课要求 最多选择五门课修读。 

费用 生活费 2000-3000 元/月（人民币），视各人消费情况而定。 

录取通知书 将于申请材料审核之后提供。 

学期成绩单 于下一学期开学后提供。 

备注 

原则上不接收外籍学生、不接收大陆（内地）籍学生； 

应届毕业生及延毕学生申请须做出特别说明； 

学生自行到校报到，如有特殊情况，请提前告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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